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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建设单位为中山市

东区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位于中山市东区街道长江北路西侧九亩湾工业区，

属于改建项目。现状伞墩河排洪渠起于长江北路西侧水闸，止于羊角涌，长度约 320m，

河宽约 6.0m；改道后伞墩河排洪渠位于现状排洪渠北侧约 50m处，起点 K0+000 位

于现状长江北路西侧水闸（E113°24'14.33"，N22°32'40.53"），水流向北约 50m后向

西拐弯，与工业区内饶湾街规划路平行，终点 K0+340汇入羊角涌（E113°24'3.81"，

N22°32'42.77"），改道后长度约 340m，河宽约 6.0~15.0m，平均河深约 3.0m。

本项目概算总投资 3237.55万元，其中土建投资约为 931.38万元，建设资金由中

山市东区街道负责筹措。本项目于 2024年 2月 26日，2024年 7月 8日完工，工期 6

个月。2024年 1月，建设单位委托中山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下称“我司”）

承担项目生产期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时间为 2024年 3月至 2024年 6月。

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排洪渠改道、新建箱涵、管线迁改、河道护坡及绿化等，

改道工程完工后，对原河道进行填堵覆盖，同时对原河道河口处新建浆砌石挡墙，用

以连接上下游岸墙。

本次验收范围内，验收防治责任面积为 2.34hm2，其中永久占地 0.77hm2，临时

占地 1.57hm2，工程占地类型为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用地，包括新开排

洪渠、原排洪渠、施工营造区和临时堆土场区四部分。

工程建设产生的土石方挖填总量 5.98万 m3，其中土石方开挖量 3.19 万 m3（土

方 2.99万 m3，建筑渣土 0.20万 m3），土方回填量（自然方）2.79万 m3，需外借土

方 0.13万 m3，产生余方 0.53万 m3。项目不设置取土（石、砂）场和弃土（渣）场。

余方运至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 10月，建设单位委托中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进行水土保

持方案编制工作；2024年 2月，方案编制单位编制完成了《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

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以下简称《水保方案》）。2024

年 2月 2日，受中山市水务局委托，广东锐建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在中山市组织召开了

《水保方案》专家评审会，报告书通过了专家审查；2024年 2月完成了《东区街道

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24年 2月 24日，

中山市水务局以中水审复〔2024〕51 号《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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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予以行政许可。

2024年 3月，建设单位委托我司承担项目施工期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东区街道

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监测期为 2024 年 3月至 2024年 6月。截止 2024 年 8

月，共完成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1期、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 2期；2024年 8月，

我司对本项目进行总结汇总，开展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的水土保持

监测总结工作。接到任务后，我司监测人员深入项目现场进行实地调查监测，根据现

场调查，综合监测资料，认真分析主体工程施工和监理等资料，于 2024年 9月完成

《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1份。

通过监测得出本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

防护率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20.5%。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较为认真地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要求施工单

位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要求进行水土保持工程施工，通过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

有效地防治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人为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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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

称
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

建设规

模

防洪标准为 30年一遇，主要

水工建筑物级别为 4级。排洪

渠改道约 340m（明渠段

300m、箱涵段 40m），新建 2
座箱涵，管线迁改约 375m，

河道护坡及绿化 4384m2，设

置 1处消力池及 2处抛石防

冲。

建设单位

联系人

中山市东区街道城市更新和建

设服务中心/李善/15876012376
建设地点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街道

所属流域 珠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3237.55万元

工程总工期
于 2024年 2月底开工，2024年

7月头完工，工期 6个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中山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黄泽坚 0760-88820964

自然地理类型 亚热季风气候区 防治标准 按批复方案标准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

况监测
调查法、查阅资料法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调查法、查阅资料法

3.水土保持措

施情况监测
影像对比监测法、调查法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影像对比监测法、调查

法

5.水土流失危

害监测
调查法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

范围
2.31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75.04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2·a）

防

治

措

施

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新开排洪渠 /
主体已列：景观绿化

2200m2；草皮护坡

2184m2

新增：临时排水沟 680m，砖砌

沉砂池2个，彩条布苫盖 5000m2

原排洪渠 / / 新增：彩条布苫盖 3100m2

施工营造区 / /
新增：临时排水沟 60m，砖砌沉

砂池 1个

施工作业带区 / /
新增：袋装土拦挡 600m，临时

排水沟 315m，砖砌沉砂池 1个，

彩条布苫盖 8000m2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

值

（%）

达到

值

（%）

实际监测数量

水土流失

治理度
98 100

防治措

施面积

1.60
hm2

建筑物及

硬化、水

域面积

0.74hm2 扰动土

地面积

2.34
hm2

渣土防护 99 100 防治责 2.34hm2 水土流失 2.34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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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任范围

面积

总面积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8 100

工程措

施面积
0hm2 容许土壤

流失量
500t/（km2·a）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1.0

植物措

施面积
0.48hm2 监测土壤

流失情况
500t/（km2·a）

表土保护

率
/ /

可恢复

林草植

被面积

0.48hm2 林草类植

被面积
0.48hm2

林草覆盖

率
18 20.5

实际拦

挡弃渣

量

2.48万 m3 总弃渣量 2.48万 m3

总体结论

本项目各项措施运行良好，各项防治指标达标，土壤流失量控制在允许的

范围内，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基本合理，发挥了水土保持作用，建设单位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落实到位。建设单位在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认真履

行了防治责任，水土保持设施具备正常运行条件，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主要建议 应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保证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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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建设项目概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1.1.1.1 项目地理位置、建设性质、建设工期

项目名称：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

建设单位：中山市东区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

建设性质：改建项目

建设工期：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于 2024年 2月底开工，2024

年 7月完工，工期 6个月。

地理位置：①现状伞墩河排洪渠起于长江北路西侧水闸，止于羊角涌，长度约

320m，河宽约 6.0m；

②改道后伞墩河排洪渠位于现状排洪渠北侧约 50m处，起点 K0+000位于现状长

江北路西侧水闸（E113°24'14.33"，N22°32'40.53"），水流向北约 50m后向西拐弯，

与工业区内饶湾街规划路平行，终点 K0+340 汇入羊角涌（E113°24'3.81"，

N22°32'42.77"），改道后长度约 340m，河宽约 6.0~15.0m，平均河深约 3.0m。

工程投资：项目估算总投资 3237.55万元，其中土建投资为 931.38万元。

1.1.1.2 工程规模与等级

项目等级、规模：防洪标准为 30年一遇，主要水工建筑物级别为 4级。排洪渠

改道约 340m（明渠段 300m、箱涵段 40m），新建 2座箱涵，管线迁改约 375m，河

道护坡及绿化 4384m2，设置 1处消力池及 2处抛石防冲。

1.1.1.3 项目组成

本次监测总结的范围是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建设范围，项目组

成包括项目主要由排洪渠改道、新建箱涵、管线迁改、河道护坡及绿化等。伞墩河排

洪渠改道 340m，包含新开明渠 300m、箱涵 40m；新建 2座箱涵；管线迁改 375m；

河道护坡及绿化 4384m2；在河道起点建设 1处消力池，在 1#和 2#箱涵下游分别设置

抛石防冲。改道工程完工验收后，对原河道进行填堵覆盖，同时对原河道河口处新建

浆砌石挡墙，用以连接上下游岸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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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工程占地

本项目实际总用地面积 2.34hm2，其中永久占地 0.77hm2，临时用地 1.57hm2。按

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用地类型为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用地。实际

详见表 1-1工程占地面积情况表。

表 1-1 工程占地面积情况表 单位：hm2

项目组成

占地类型及数量 占地性质

批复范围草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其他土地

合计 永久 临时

其他草地 河流水面 空闲地

新开排洪渠 0.07 0.01 1.13 1.21 0.77 0.44 1.18
原排洪渠 0.05 0.18 0.08 0.31 0.31 0.31

施工营造区 0.02 0.02 0.02 0.02
临时堆土场 0.46 0.34 0.80 0.80 0.80

合计 0.58 0.19 1.57 2.34 0.77 1.57 2.31

经过对照，实际施工阶段占地面积较水土保持方案阶段增加 0.03hm2。主要原因

为：按照建设单位要求，实际施工过程中在挡墙右岸 K0+005~K0+055 及挡墙左岸

K0+000~K0+020外侧增加绿化种植面积。

1.1.1.5 土石方情况

截至 2024年 7月，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土石方情况：工程建

设产生的土石方挖填总量 5.98万 m3，其中土石方开挖量 3.19万 m3（土方 2.99万 m3，

建筑渣土 0.20万 m3），土方回填量（自然方）2.79万 m3，需外借土方 0.13万 m3，

产生余方 0.53万 m3。项目不设置取土（石、砂）场和弃土（渣）场。

本工程不设弃渣场和取土场，余方运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综合利用。

实际土石方数量情况见表 1-2。

表 1-2 实际土石方数量情况表 单位：万 m3

项目类别

挖方 填方 调入方量 调出方量

借方 余方土

方

建筑

渣土
小计 土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① 新开排洪渠 2.86 2.86 2.14 0.52 0.13 0.33
② 原排洪渠 0.20 0.20 0.59 0.59 0.20
③ 施工营造区 0.08 0.08 0.01 0.07
④ 临时堆土场 0.05 0.05 0.05 0.05 0.05

合计 2.99 0.20 3.19 2.79 0.13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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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项目区概况

1.1.2.1 地形地貌

本项目位于中山市东区街道，地势总体较为平坦，区域内高差变化不大，河涌水

道众多。东区街道境内有丘陵山地、冲积平原，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境内有大小山丘

34个，大部分在境内的长江村；叠石坑海拔 222.8m，是东区街道的最高点。

项目区地貌类型为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项目场地内地表物质主要为杂草地和裸

土地。

1.1.2.2 气象特征

项目区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西岸，处于北回归线南侧，临近南海，日温差

较小，温暖多雨，春秋相连而无冬，终年无雪，霜期短。项目区气候类型属于南亚热

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23℃，年际间平均温度变化不大，多年平均蒸发量

1448.1mm；多年平均降水量 1927.9mm，汛期 4月至 9月的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83%，

每年 10月至次年 3月的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17%；年平均相对湿度 83%，年内变

化 5月至 6月较大，12月至 1月较小；年无霜期 361.5天，主导风向为东南，雨季时

段为每年 4~9月，风季时段为每年 7~9月。

1.1.2.3 水文水系

项目区所处的流域为珠江流域，主要河流水系为岐江河、羊角涌和伞墩河排洪渠

等岐江河横贯中山市中部，西与西江干流连接，东与横门水道相通，全长 40.30km；

流经范围内区段河面宽约 100m，水深约 2~4m，水质良好，其具有灌溉、调蓄洪水、

排涝、纳污、改善城市景观及航运等多种功能。

羊角涌起于起湾商业街，沿长江北路西侧向北流入岐江河，全长 5.1km，现状河

面宽约 10~28m；上游段两岸以居民区为主，中下游段两岸以未开发荒地和工业厂房

用地为主。

伞墩河排洪渠起于长江北路西侧水闸，止于羊角涌，长度约 320m，河宽约 6.0m。

排洪渠主要为明渠，河底高程为-0.17~0.32m，两岸主要为工业厂房拆迁后的空地。

1.1.2.4 土壤

中山市成土母质种类繁多，主要有古老的变质岩、花岗岩、红色沙页岩、沉积岩

和第四纪的近代沉积物。自然土壤主要有赤红壤，其次是黄壤石质土，主要分布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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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丘陵岗地上。耕地土壤分旱作和水田两种，中山市旱地土壤分三类：一类是由各种

母岩发育的赤红壤经开垦利用后形成；二类是沿江河一带的河坝地，土质是河流冲积

物；三类是由人工戽泥堆叠而成的基水田，母质是海河沉积物。项目区内土壤类型主

要为赤红壤。

项目区土壤类型主要为水稻土，由于物质淋溶和沉积，形成特有剖面特征的土壤。

项目占地范围的草地为工业厂房拆除后自然生长形成杂草地，场地无可剥离保护的表

土。

1.1.2.5 植被

中山市地处热带北缘，所发育的地带性植被类型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乡

土树草种有马尾松和湿地松等。但由于历史上多种原因影响,市境内的天然植被破坏

严重，所存面积已不多。市内的天然植被主要是稀树灌丛、灌草丛等，广泛分布于市

内的山地丘陵地区。除天然林外，中山市还种植了大量的人工林，主要有马尾松和湿

地松等用材林、防护林以及经济林，广泛分布于市境内的低山丘陵地区以及部分平原

地区。由于中山市森林树种单纯，林分质量差，森林生态系统仍处于脆阶段，未能充

分发挥森林应有的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生态功能。项目区中山市林草覆

盖率约 28.86%。

1.1.2.6项目区水土流失概况

（1）容许土壤流失量

根据的《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2013年 1月 25日，办水保[2013]188号）和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2015年 10

月 13日）》等文件，项目位于广东省中山市西区、石岐街道、沙溪镇，不属于广东

省划分的重点预防区。

（2）侵蚀类型与强度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属于水力侵蚀为主的南

方红壤丘陵区，水力侵蚀以面蚀、沟蚀为主。

根据《中山市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中山市总侵蚀面积为 192.54km2，

占行政区总面积的 10.79%，总体上土壤侵蚀比例不高，其中，自然侵蚀面积 131.30km2

人为侵蚀面积 61.25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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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总体上侵蚀强度较弱，自然侵蚀主要为轻度侵蚀，轻度侵蚀面积为

5284.63km2，占侵蚀总面积的 51.81%；中度侵蚀次之，占侵蚀总面积的 5.48%，其余

侵蚀面积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人为侵蚀中，开发区侵蚀面积较大，为 2773.28km2，占

侵蚀总面积的 27.19%；采石取土次之，占人为侵蚀总面积的 7.39%；交通运输、侵

蚀劣地、坡地侵蚀面积相对较小，分别占侵蚀总面积的 3.57%、2.43%和 1.69%。项

目区水土流失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2·a），容许土壤流失

量为 500t/（km2·a），属南方红壤区。

（3）国家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情况

在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阶段，本项目位于中山市东区街道，根据《广东省水

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中山市东区街道不属

于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范围。两区划分图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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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广东省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图

本项目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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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中山市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图

本项目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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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本工程为改建项目，2023年 10月，中山市东区街道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

心委托中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进行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2024

年 2月，方案编制单位编制完成了《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以下简称《水保方案》）。2024年 2月 2 日，

受中山市水务局委托，广东锐建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在中山市组织召开了《水保方

案》专家评审会，报告书通过了专家审查；2024年 2 月完成了《东区街道九亩

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24年 2月 24日，

中山市水务局以中水审复〔2024〕51 号《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予以行

政许可。

水土保持方案根据工程建设特点，对工程建设区域可能产生的水土流失情况

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了完善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为工程建设过程中实

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对此，建设单位强化了水土保持方案的

组织实施管理，保障了水土保持方案的落实。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没有发生变更。

根据施工进度表及查阅监理日志及图片，建设初期主要是进行排洪渠土方开

挖、挡墙基础土方开挖、松木桩施工、垫层铺设及模板安装等建设，期间主要进

行临时措施的建设，包括临时排水沟、沉砂池、袋装土拦挡和临时苫盖等，建设

期较完善的水保防护措施建设有效地减少期间水土流失的程度，施工后期绿化措

施建设等产生了较好的影响，项目建设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没有产生较大

的水土流失危害。

总体来说，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基本按照“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使用”的 “三同时”制度实施。在工程实际施工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布设了较为完善的水土流

失防护措施，使项目区因工程建设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避免发生较大的

水土流失危害。根据查阅相关资料和咨询建设单位，主体工程设计及施工过程中

不存在水土保持重大变更情况。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中山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3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2024年 1月，建设单位委托我司对本工程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受委

托后，我司于 2024年 3月深入项目现场进行调查监测，重点是对项目区水土保

持设施运行情况的监测，并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工程实际情况，通过查阅

工程设计资料、施工资料、监理资料和建设过程中的影像照片等，结合现场调查，

综合分析工程前期施工过程中的水土保持及水土流失情况。

2024年 2月底项目正式开工，2024年 3月~6月期间，我司水土保持监测技

术人员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结合工程实际情况，采取影像对比分析监测法、

调查监测法和无人机调查相结合的监测方法，对项目扰动土地情况、土石方情况、

水土流失情况及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等内容进行了 2个季度的监测。监测过程就现

场发生的水土流失问题，及时向建设单位提出整改建议，并在后期监测过程中对

其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测，确保各项防护措施及时实施，避免水土流失现象发生。

在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期间，累计编写了《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

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2期，并上报至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2024年 7月，项目现场已达到竣工验收要求，我司在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

析、研判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查监测情况，编制完成《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

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作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报备材料。

1.3.2 监测项目部设置

2024年 3月，我公司接受监测任务后，组织专人负责整个工程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明确了项目负责人、参加人员及各自分工，配备了 3名监测人员。

监测项目部设置监测负责人和监测员等岗位，监测负责人对项目实施计划、

成果进行具体负责，组织编制或汇编项目成果报告；监测员负责现场调查和资料

收集等工作。项目部监测人员情况表见表 1-3。

表 1-3 项目测人员情况表

姓名 在整个项目中分工

黄泽坚 项目负责人、现场监测、报告编写

朱燕媚 现场监测、数据记录、报告编写

葛玉冰 现场监测、数据记录、报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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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监测点布设

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及施工进度安排，结合土壤流失量预测结果及水土保

持措施总体布局，对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进行全面的监测。本项目设置

2个固定水土保持监测点，监测点分别位于新开排洪渠区左岸排水出口新增沉砂

池，临时堆土场区排水出口新增沉砂池。

表 1-4 水土土保持监测点布设情况表

监测分区
监测点序

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方法

监测时段

施工

期

试运行

期

新开排洪渠区 1#监测点 左岸排水出口新增沉砂池 沉砂池观测 √
临时堆土场区 2#监测点 临时堆土场排水出口新增沉砂池 沉砂池观测 √

1.3.4监测设施设备

本项目监测主要采用调查监测和影像对比分析监测，监测设备主要有 GPS

定位仪、数码摄像机、尺子、无人机、电脑等设备。

表 1-5 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主要设施设备一览表

序号 监测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1 无人机 台 1
2 数码摄像机 台 1
3 笔记本电脑 台 1
4 GPS定位仪 台 1
5 测绳、皮尺、卷尺、记录设备等 套 1

1.3.5 监测技术方法

2024年 3月至 2024年 6月期间，我司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员按照相关规范

及技术要求，针对项目扰动土地面积大，土石方挖填方量大等特点，采取遥感监

测（卫星遥感与无人机低空航测相结合）、实地量测、地面观测和资料分析相结

合的监测方法，对本项目施工全过程各阶段水土流失影响因素、水土流失状况、

水土流失危害及水土保持措施第进行了调查监测。

1.3.6 监测成果及提交情况

本项目于 2024年 2月底开工，2024年 3月建设单位委托我公司进行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2024年 6月，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设

施完成建设，2024年 7月，进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和验收工作，施工期间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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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工作的成果主要为：2024年 3月，我司完成并提交《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

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2024年 3月至 2024年 6月期间，

我司按照相关规范及技术要求组织技术组队本项目进行了 2个季度的监测，累计

共编写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 2期，已全部按时报送至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2024年 7月至 9月，对本项目进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的编写。

1.3.7 监测意见整改情况

我司在提交水土保持监测成果报告中，对项目建设中水土保持措施不足区域

提出整改意见，建设单位根据报告中提出的监测意见完善了项目区的水土保持措

施，取得了较好的防治效果。

监测过程未发生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1.3.8 项目水土保持三色评价情况

根据水利办公厅《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工作的通知》（办水保〔2020〕161号）的要求，监测季报及总结报告中需明确

“绿黄红”三色评价结论。三色评价采用评分法，满分为 100份，得分 80分及以

上的为“绿”色，60分及以上不足 80分的为“黄”色，不足 60分的为“红”色。

2024年第一季度至 2024年第二季度，我司在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中对本

项目进行了三色评价评分，通过取 2期季度报告三色评价得分平均值，计算得出

本项目监测总结报告中三色评价得分为 93.5分，评价结论为“绿”色。本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结果具体见表 1-5。

表 1-6 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明细表

序号 监测报告名称 三色评价得分 三色评价结论

1 2024年第一季度监测季报 93 “绿”色
2 2024年第二季度监测季报 94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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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内容与方法

依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

（办水保〔2020〕161 号）、《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及“水

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的通知”（办

水保（2015〕139号）的要求，结合本工程施工特点，确定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

内容为主体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扰动土地情况、取土弃渣情况、水土流失情况、水

土保持情况等。

本工程于 2024年 2月底开工建设，2024年 7月全面完工，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接受委托时间为 2024年 1月，本项目监测工作主要包含项目施工准备期、

项目建设期两个阶段。

2.1 监测内容

2.1.1 施工准备期

通过资料分析的方法进行监测，主要是获取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地形地貌、

地面组成物质、水文气象、土壤植被、土地利用现状、水土流失状况等基本信息，

掌握项目建设前生态环境基本状况。

2.1.2 工程建设期

（1）扰动地表情况监测

包括项目区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情况等。

（2）取土（石、料）弃土（石、渣）监测

本项目未设置取土场及弃渣场，故监测内容主要为项目施工过程中监测弃土

（渣）量、土石方堆放情况（面积、高度、坡长、坡度等）及水土保持措施落实

情况等，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工程拦渣率。

（3）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包括项目区土壤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和水土流失危害等。

a）土壤流失量是指输出项目建设区的土、石、沙数量。

b）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未实

施防护措施，或者未按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且未履行变更手续的取土（石、料）弃

土（石、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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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水土流失危害是指项目建设引起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的损毁，水库淤

积、河道阳塞、滑坡、泥石流等危害。

（4）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及防治效果监测

包括项目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类型、开（完）工日期、位置、规格、尺寸、

数量、林草覆盖度（郁闭度）、防治效果和运行状况等。

2.2 监测方法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规定，水土保持监测采用调查监测法和地面

观测法，在注重最终观测结果的同时，对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必须全面定位

监测，确保监测结果的可靠性，实现监测资料的连续性。

结合本工程施工建设特点，以调查监测和定点监测为主。其中：降雨、水文

等采用气象、水文部门长期观测资料，项目区土壤、植被可进行实地调查，水土

流失背景强度引用当地水保部门长期观测资料；施工建设过程中的有关监测内容

需结合巡查法和抽样调查法进行；后期效益监测主要依据抽样法掌握。

（1）调查监测

① 项目建设占用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

采用查阅设计文件资料，利用GPS技术，沿扰动边界进行跟踪作业，结合实

地情况进行地形测量分析，进行对比核实，计算项目建设占用土地面积、扰动地

表面积。

② 工程挖方、填方数量和弃渣量及占地面积

采用查阅设计文件资料结合GPS技术进行实地测量分析，计算项目挖方、填

方数量及各施工阶段产生的弃渣量及堆放面积。

③ 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数量和质量

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通过实地调查核实。对于工程防治措施，主要调查其

稳定性、完好程度、质量和运行状况进行调查；植物措施主要调查植物措施面积、

林草的成活率、保存率、生长发育及植被覆盖率的变化情况。

④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和核算的方法进行。

⑤ 水土保持措施的保土效益

按照《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法》（GB/T15774－2008）进行；拦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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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通过量测实际拦渣量进行计算。

（2）地面观测

本项目拟采用的地面观测方法主要为沉砂池法、无人机监测、巡查。

①沉砂池法

沉砂池观测适用于径流冲刷物颗粒较大、汇水面积不大、有集中出口汇水区

的土壤流失量监测。按照设计频次观测沉砂池中的泥沙厚度，宜在沉砂池的四个

角及中心点分别量测泥沙厚度，并测算泥沙密度。土壤流失量可采用下式计算：

ST=（h1+h2+h3+h4+h5）Sρs×104/5

式中：ST为汇水区土壤流失量（g）；hi为沉砂池四角和中心点的泥沙厚度

（cm）；S为沉砂池底面面积（m2）；ρs为泥沙密度（g/cm3）。

对于项目区场地平整区出水口的典型监测可采用沉砂池法进行土壤流失动

态监测。在每次暴雨过后，对沉砂池内土壤总量进行量测，从而得出集雨控制范

围内土壤流失总量。沉砂池的年清淤次数视实际淤积量而定。原地貌对照观测区

在项目建设区相应监测点附近选取。

②无人机监测

在监测时段内按照一定的频率进行无人机监测，通过无人机进行场地的全方

位监测，通过无人机拍摄照片呈现出场地水土流失情况，为落实好水土保持措施

提供技术照片支持。

③巡查

巡查，即巡视调查，按照一定的频率，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范围进

行巡查，调查水土流失及其防治状况，分析水土流失防治成效及其存在问题，为

落实好水土保持措施提供技术数据和建议。

本工程水土流失主要调查、监测方法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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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水土流失主要调查、监测方法一览表

序号 监测项目 主要调查和监测方法

1
降雨强度降雨

量

收集附近气象站多年观测资料，主要包括年降水量、年降水量的季节

分配和暴雨情况；记录监测期间暴雨出现的季节、频次、雨量、强度

占年雨量的比例。

2 临时堆土场区

坡度、堆高、体积采用地形测量法；土壤流失量监测采用沉砂池观测；

拦挡工程效果：主要记录临时拦挡工程拦渣量、雨季后拦护效果；

排水工程效果：排水系统、防护措施的实施效果及稳定性；

3
植物防护措施

监测

植物措施和管护情况监测：绿化林草的生长情况、成活率等采用标准

地样法（样线法），植物措施管护情况采用工作记录检查法和调查访

问方法。

4
工程防护措施

监测

巡视、观察法确定防护的数量、质量、效果及稳定性。

拦挡工程效果：主要记录临时拦挡工程拦渣量、雨季后拦护效果；

排水工程效果：排水系统、防护措施的实施效果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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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3.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及其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中本项目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2.31hm2，包括新开排洪渠

1.18hm2，原排洪渠 0.31hm2，施工营造区 0.02hm2，临时堆土场 0.80hm2。

（2）施工期实际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通过无人机航拍技术，结合现场调查及资料分析，确定项目施工期实际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2.34hm2，与水保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存在一定的变化。

批复方案与施工期实际监测的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对比情况详见表 3-1。

表 3-1 实际范围与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方案批复防治面积 实际施工防治面积 增加（+）或减少（-）

新开排洪渠 1.18 1.21 +0.03
原排洪渠 0.31 0.31 0

施工营造区 0.02 0.02 0
临时堆土场 0.80 0.80 0

合计 2.31 2.34 0

由上表 3-1可以看出，实际防治责任范围的面积较方案批复的面积增加 0.03hm2，

主要原因为：按照建设单位要求，实际施工过程中在挡墙右岸 K0+005~K0+055及挡

墙左岸 K0+000~K0+020外侧增加绿化种植面积。

3.1.2施工期扰动土地面积

通过资料汇总、现场监测与地形图量算，截至 2023年 10月，东区街道九亩湾伞

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项目累计扰动地表 2.34hm2，包括新开排洪渠 1.21hm2，原排洪

渠 0.31hm2，施工营造区 0.02hm2，临时堆土场 0.80hm2。其中永久占地 0.77hm2，临

时占地 1.57hm2。扰动土地情况详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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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施工期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一览表 单位：hm²

监测分区
原水土保持方

案计列面积

实际累计扰动土地面积

（截至 2024.7）
占地性质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1 新开排洪渠 1.18 1.21 0.77 0.44

2 原排洪渠 0.31 0.31 0.31

3 施工营造区 0.02 0.02 0.02

4 临时堆土场 0.80 0.80 0.80

合计 2.31 2.34 0.77 1.57

3.2 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1）方案设计取土（石、料）情况

根据《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及其批复，本项目土石方情况为：总挖方量 3.19万 m3（土方 2.99万 m3，建筑渣土

0.2万 m3），土方回填量 2.79（自然方）万 m3，借方 0.13万 m3，余方总量 0.53万

m3，不设置取土（石、料）场。

（2）实际取土（石、料）量监测结果

通过查阅工程施工资料、监理月报、竣工报告等资料，项目实际土石方情况为：

总挖方量 3.19万 m3，总填方 2.79万 m3，总借方 0.13万 m3，总余方 0.53万 m3，本

工程不设弃渣场和取土场，余方运输至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综合利用。

3.3 弃土（石、渣）监测结果

（1）方案设计弃土（石、渣）情况

根据《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及其批复，本工程建设产生余方共 0.53万 m3，本项目不设置弃土（石、渣）场，

余方运至东区街道九亩湾 16米规划路项目一期回填综合利用，余方综合利用的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纳入东区街道九亩湾 16米规划路项目一期防治责任范围。

（2）实际弃土（石、渣）量监测结果

通过查阅工程施工资料、监理月报、竣工报告等资料，项目实际土石方情况为：

总挖方量 3.19万 m3，总填方 2.79万 m3，总借方 0.13万 m3，总余方 0.53万 m3，余

方运至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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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本项目本次验收区域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如临时苫盖，沉砂池、临时排水沟等均

已发挥作用，项目区扰动严格控制在施工范围内，工程建设扰动地表得到了治理，整

个工程区不存在水土流失风险，也不会对周边环境和交通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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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根据查阅工程资料及现场监测，建设单位基本能遵循“分单元控制、分段集

中治理”的原则。在防治措施配置中，采取临时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永久工

程和临时工程相结合，以临时措施及工程措施为先导，充分发挥其速效性和控制

性；植物措施后行充分发挥其生态效应，形成一个完整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4.1 工程措施监测情况

（1）方案设计情况

根据《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及其批复，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不涉及工程措施。

（2）监测结果

通过工程资料整理统计以及现场调查核查，本项目实际未采取的水土保持工

程措施。

4.2 植物措施监测情况

（1）方案设计情况

根据《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及其批复，工程方案设计的植物措施包括：新开排洪渠区景观绿化 2200m2，

草皮护坡 2184m2。植物措施设计情况见表 4-1。

表 4-1 植物措施设计工程量汇总表

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量 备注

措施名称 单位 数量

1 新开排洪渠区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 m2 2200

草皮护坡 m2 2184

（2）监测结果

通过工程资料整理统计以及现场调查核查，确定本项目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

植物措施包括：新开排洪渠区景观绿化 2176m2，草皮护坡 2890m2。工程量变化

主要原因为：按照建设单位要求，实际施工过程中在挡墙右岸 K0+005~K0+055

及挡墙左岸 K0+000~K0+020外侧增加绿化种植面积，实际实施的景观绿化和草

皮护坡面积与方案设计工程量存在一定的变化。植物措施完成情况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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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植物措施实际完成量汇总表

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

程量

增加（+）或

减少（-）
1

新开排洪渠区
景观绿化 m2 2200 2176 -24

2 草皮护坡 m2 2184 2890 +706

本工程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情况详见下图。

新开排洪渠区（2024.6） 新开排洪渠区（2024.6）

新开排洪渠区（2024.6） 新开排洪渠区（2024.6）

4.3 临时措施监测情况

（1）设计情况

根据《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

批稿）及其批复，本项目方案设计的临时措施有：

1）新开排洪渠区：临时排水沟 680m，砌砖沉砂池 2座，彩条布苫盖 5000m2；

2）原排洪渠区：彩条布苫盖 3100m2；

3）施工营造区：临时排水沟 60m，砌砖沉砂池 1座；

4）临时堆土场区：袋装土拦挡 600m，临时排水沟 315m，砌砖沉砂池 1座，

彩条布苫盖 8000m2，临时措施设计情况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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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临时措施设计工程量汇总表

分区名称 措施类型
措施量 备注

措施名称 单位 数量

1
新开排洪渠区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m 680
2 砌砖沉砂池 个 2
3 彩条布苫盖 m2 5000
4 原排洪渠区 彩条布苫盖 m2 3100
5

施工营造区
临时排水沟 m 60

6 砌砖沉砂池 个 1
7

临时堆土场区

袋装土拦挡 m 600
8 临时排水沟 m 315
9 砌砖沉砂池 个 1
10 彩条布苫盖 m2 8000

（2）监测结果

通过工程资料整理统计以及调查核实，确定本项目实际实施的临时措施包括：

1）新开排洪渠区：临时排水沟 680m，砌砖沉砂池 2座，彩条布苫盖 5000m2；

2）原排洪渠区：彩条布苫盖 3100m2；

3）施工营造区：临时排水沟 60m，砌砖沉砂池 1座；

4）临时堆土场区：袋装土拦挡 600m，临时排水沟 0m，砌砖沉砂池 1座，

彩条布苫盖 8000m2。临时措施完成情况见表 4-4。

表 4-4 临时措施实际完成量汇总表

项目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

量

实际工程

量

增加（+）或减

少（-）
1

新开排洪渠区

临时排水沟 m 680 680 0
2 砌砖沉砂池 个 2 2 0
3 彩条布苫盖 m2 5000 5000 0
4 原排洪渠区 彩条布苫盖 m2 3100 3100 0
5

施工营造区
临时排水沟 m 60 60 0

6 砌砖沉砂池 个 1 1 0
7

临时堆土场区

袋装土拦挡 m 600 600 0
8 临时排水沟 m 315 0 -315
9 砌砖沉砂池 个 1 1 0
10 彩条布苫盖 m2 8000 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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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情况详见下图。

临时堆土场区（2024.3） 临时堆土场区（2024.3）

项目区 1#沉沙池（2024.3） 临时苫盖（2024.3）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本项目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设计的防治体系开展水土保持防治工作，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措施基本按照工程设计要求实施。项目区水

土保持措施完善，设施布局合理，基本符合水土保持要求，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

实施情况对比见表 4-5。

表 4-5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对比表

项目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增加（+）或减少（-）
1

新开排洪渠

区

景观绿化 m2 2200 2176 -24
2 草皮护坡 m2 2184 2890 +706
3 临时排水沟 m 680 680 0
4 砌砖沉砂池 个 2 2 0
5 彩条布苫盖 m2 5000 5000 0
6 原排洪渠区 彩条布苫盖 m2 3100 3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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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实际工程量 增加（+）或减少（-）
7

施工营造区
临时排水沟 m 60 60 0

8 砌砖沉砂池 个 1 1 0
9

临时堆土场

区

袋装土拦挡 m 600 600 0
10 临时排水沟 m 315 0 -315
11 砌砖沉砂池 个 1 1 0
12 彩条布苫盖 m2 8000 8000 0

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与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类型一致，大部分水

土保持措施已实施且发挥水土保持作用，仅部分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有一定程度

的变化，具体发生变化情况及变化原因如下：

1、植物措施

实际实施的景观绿化面积较方案设计增加了 682m2，主要原因为实际施工过

程中在挡墙右岸 K0+005~K0+055 及挡墙左岸 K0+000~K0+020 外侧增加绿化种

植面积，实际实施的景观绿化和草皮护坡面积与方案设计工程量存在一定的变化。

有利于水土保持。

2、临时措施

临时堆土场区实际实施的临时排水沟较方案设计减少了 315m，主要原因为

临时堆土场区积水主要通过水泵抽排的形式经沉砂池沉淀后排放，故临时排水沟

完成 0米。

总体来说，施工过程中布设的水土保持设施已能满足水土流失防治需求，项

目建设过程中没有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的水土流失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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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1）施工准备期

本项目施工准备期主要是进行接通水源、电源、场内外交通道路，由于项目

区周围有市政道路到达，因此，施工准备期只进行通水通电，项目工程区内原地

貌属冲积平原，地形平缓，工程占地类型包括交通运输用地、草地等，水土流失

现象不明显。

（2）施工期

施工期间，建设区内的各防治区进行了扰动，造成水土流失面积为 2.34hm2，

包括新开排洪渠 1.21hm2，原排洪渠 0.31hm2，施工营造区 0.02hm2，临时堆土场

0.80hm2。

截至 2024年 7月，本次验收区域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已

完成绿化措施，达到验收条件，水土流失得到治理，水土保持治理效果较好，施

工期水土流失在容许土壤流失量内，扰动面积在征地红线范围内。

表 5-1 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

防治分区 施工准备期水土流失面积（hm2） 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hm2）

1 新开排洪渠 0 1.21

2 原排洪渠 0 0.31

3 施工营造区 0 0.02

4 临时堆土场 0 0.80

合计 0 2.34

本项目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施工期阶段，施工期期间各分区不断扰动，扰

动面积达到最大值，建设过程中排洪渠土方开挖、挡墙基础土方开挖、松木桩施

工、垫层铺设及模板安装等，使得地表扰动面积增加，植被压占面积增多，遇到

强降雨，土壤侵蚀强度大。项目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立即移交给产业园进行建

设。

5.2 土壤侵蚀强度

土壤侵蚀强度是土壤流失的速度指标，即单位时间单位面积的土壤流失量，

用侵蚀模数表示，时间单位为年，也就是单位面积的年流失量。由于降雨的年际、

年内变化，侵蚀模数往往需要通过多年监测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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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类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重点是施工期的监测，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预

测方法选用数学模型法，参考《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报批稿）》，确定本项目的各预测分区土壤侵蚀模数值，在此基础

上完成本工程建设可能造成水土流失量的分析与预测。

5.2.1 土壤流失背景值

土壤侵蚀背景值是通过实地调查地面坡度、植被覆盖度等水土流失主要因子。

根据批复的《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报批稿）》中的调查值及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情况，本工程的原状为草地、水

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土地，本工程的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500t/（km2·a）。

表 5-2 面蚀分级指标

坡度（°）
地类

5~8 8~15 15~25 25~35 >35

非耕地林草盖度

（%）

60~75
轻度

轻度 中度

45~60
中度

中度 强度

30~45 轻度 中度 强度 极强度

<30 中度 强度 极强度 剧烈

表 5-3 水力侵蚀强度分级

级别 平均侵蚀模数[t/（km2·a）] 平均流失厚度（mm/a）

微度 <200，<500，<1000 <0.138，<0.345，<0.690

轻度 200，500，1000～2500 0.138，0.345，0.690～1.724

中度 2500～5000 1.724～3.448

强烈 5000～8000 3.448～5.517

极强烈 8000～15000 5.517～10.345

剧烈 >15000 >10.345

注：本表流失厚度系按广东省当地平均土壤干容重 1.45g/cm3折算。

5.2.2 试运行期土壤侵蚀强度

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施工期为：2024年 2月底~2024年 7

月，工期 6个月。新开排洪渠岸坡完成了草皮护坡，左岸设置景观绿化，绿化植

被长势良好，覆盖度较高。项目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立即移交给产业园进行建

设，现状地面基本完成场地平整，项目区域内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水土保

持情况良好，水土流失属微度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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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气象条件监测

本项目位于南方红壤区，降雨因素是该区域水土流失的主导因子，因此在水

土保持监测中降雨因子监测较为重要，本项目利用广东省水利厅汛情系统每日发

布的大沙南路站点降雨量数据，跟踪监测项目区降雨因子的变化情况。

序号 时间 季度降雨量（mm） 最大 24小时降雨量（mm）

1 2024年第 1季度 49.2 9.8（2024年 3月 11日）

2 2024年第 2季度 885.7 70.6（2024年 4月 20日）

5.3 监测期间土壤流失量分析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时段为 2024年 3月至 2024年 6月，根据工程建设实际

情况以及现场监测结果，综合分析项目建设期的水土流失情况，得出不同阶段项

目各分区水土流失强度。经过计算，项目监测期土壤流失量为 69.85t。项目监测

期土壤侵蚀情况见表 5-4。

表 5-4项目监测期土壤流失量情况

时段 监测期

年份 2024
季度 1 2

土壤流失量 30.59 39.26
比例 43.79% 56.21%

5.3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项目中，借方来源于外购，不另设取土场。根据查阅相关施工理资料及现

场的调查，本项目建设实际产生余方 0.53万 m3，运至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的中山富集云谷数字产业园回填综合利用，平均运距 300m。取土（石、

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为 0。

5.4 水土流失危害

根据查阅相关施工、监理资料及现场的调查，本工程建设过程中未发生水土

流失危害事件。

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能按照各分区的施工进度情况及时实施各项临时、

植物措施，工程完工后及时对扰动区域进行了植被恢复，有效的控制了项目建设

区水土流失，恢复了项目区生态环境。现场监测过程中未发现工程施工造成的水

土流失对周围道路、村庄等生态环境的危害影响，项目区目前植被恢复情况良好，

无水土流失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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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经查阅资料及现场抽样调查，对本工程的水土保持效果各项防治指标进行了

分析计算。

本次验收范围是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防治责任面积计列

六项指标的计算如下。

6.1 水土流失治理度

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水土流失

面积指生产建设活动导致或诱发的水土流失面积，以及项目建设区内尚未达到容

许土壤流失量的未扰动地表水土流失面积。

本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面积 2.34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2.34hm2，项目

建设区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100%，各分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详见表 6-1。

表 6-1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项目组成
占地面

积（hm2）

水土流失

面积

（hm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hm2）

水土流失治

理度（%）
工程

措施

植物

措施

永久建筑物、

地面硬化面积

土壤流失量在容

许土壤流失量以

下的面积

小

计

新开排洪渠 1.21 1.21 / 0.48 0.29 1.21 100.00%
原排洪渠 0.31 0.31 / 0.31 100.00%

施工营造区 0.02 0.02 / 0.02 100.00%
临时堆土场 0.80 0.80 / 0.80 100.00%

合计 2.34 2.34 / 0.48 0.29 2.34 100.00%

备注：植物措施面积=景观绿化面积+草皮护坡垂直投影面积=0.22+0.29*0.89（投影系数）

=0.48hm2。

6.2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指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

强度之比。

采取植物措施后，裸露面得到治理，减少了降雨、地面径流引发的水土流失，

有效的控制了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使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强度逐步恢复

到 500t/（km2·a），项目区土壤流失的允许值为 500t/（km2·a），因此，本项目

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0，达到防治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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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

临时堆土数量与永久弃渣、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弃土弃渣量是指项目生产建

设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石、弃渣量，也包括临时弃土弃渣。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和有关资料，截至 2024年 6月，本项目实际挖方 3.19万

m3，填方 2.79万 m3，借方 0.13万 m3，余方 0.53万 m3。项目区开挖土方均临时

堆存于临时堆土场区，施工过程中，边挖边填，余方运至广东永和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承建的中山富集云谷数字产业综合利用，堆存时间短，对周边水土流失影响

较小，渣土防护率达到 99%以上，达到防治目标要求。

6.4 表土防护率

表土保护率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闱内保护的表土数量与可剥离表土

总量的百分比。本项目占地范围内的草地为工业厂房拆除后自然生长形成的杂草

地，场地无可剥离保护的表土，故表土保护率不作要求。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植被面积百分比。

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施工和监理资料，本项目实际建设范围面积 2.34hm2，其中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为 0.48hm2，实际治理的林草类植被面积为 0.48hm2，因此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超过方案目标值。详见表 6-2。

6.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百

分比。本工程项目总面积为 2.34hm2，林草类植被面积 0.48hm2，林草覆盖率为

20.5%，详见表 6-2。

表 6-2 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单位：hm2

项目分区 扰动面积
可恢复林草植

被面积

恢复林草类

植被面积

林草植被恢复率

（%）

林草覆盖率

（%）

新开排洪渠 1.21 0.48 0.48 100 39.7
原排洪渠 0.31 / / / /

施工营造区 0.02 / / / /
临时堆土场 0.80 / / / /

合计 2.34 0.48 0.48 100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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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监测结果完成情况

本项目建设已全部结束，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已经采取了水土保持措施，水土

保持工程质量良好，各项措施现已发挥效益，总体看该工程施工单位对水土保持

工作比较重视，项目区六项防治指标均达到方案报告书确定目标值，满足当地防

治水土流失的标准，达到了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的效果，各项实际达标值详见表

6-3。

表 6-3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对比汇总表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方案值 实际达到值 达标情况 计算公式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100% 达标
水土保持措施治理达标面积÷造

成水土流失面积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项目区容许值÷实测平均值

渣土防护率 99% 100% 达标 实际拦渣量÷总弃渣量

表土保护率 / / /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闱内保

护的表土数量÷可剥离表土总量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100% 达标 植物措施面积÷可绿化面积

林草覆盖率 18% 20.5% 达标 林草植被面积÷项目建设区面积

6.8 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部加强生产建设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办

水保[2020]161号，2020 年 7月 28 日），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应实行三

色评价。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是指监测单位依据扰动土地情况、

水土流失状况、防治成效及水土流失危害等监测结果，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

防治情况进行评价，在监测季报和总结报告中明确“绿黄红”三色评价结论。三色

评价结论是生产建设单位落实参建单位责任、控制施工过程水土流失的重要依据，

也是各流域管理机构和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分实施监督的重要依据。

三色评价采用评分法，满分 100分；得分 80分及以上的为“绿”色，60分及

以上不足 80分的为“黄”色，不足 60分的为“红”色。

本项目实行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制度的为 2024年第 1季度至 2024年第 2

季度，经查阅 2024年第 1季度至 2024年第 2季度《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

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度报告表》，三色评价得分别为 93分、94分，三色评

价结论均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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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总结报告三色评价得分为全部监测季报得分的平均值，因此，本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三色评价得分为 93.5 分，三色评价结论为“绿”色。水土保

持监测三色评价详见表 6-4。

表 6-4 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统计表

时段
2024年

监测总结报告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得分 93 94 93.5
三色评价 绿色 绿色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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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本工程主要采用调查及影像对比分析法进行监测，调查显示：施工前，项目

区位于平原地区，地貌主要为交通运输用地、草地，土壤流失程度相对较轻；施

工期期主要进行管道沟槽开挖，是项目主要产生临时堆土的时段，水土流失风险

项目对其他建设时段较高；河道两岸挡墙、箱涵工程建设完成后，进行绿化建设

等，这期间扰动面积较小，场地土方较紧实，土壤侵蚀强度较小，水土流失量较

小。经过对建设区域采取适宜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水土保持工程的

总体布局较为合理，效果比较明显，有效地减轻了建设过程中造成的水土流失，

目前平均侵蚀模数已降低至 500t/(km2·a)，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要求。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次验收的范围为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建设单位在项目

建设、生产的同时，逐步实施了相关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临时措施和管理措施，

起到了较好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1、工程措施

根据《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及其批复，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不涉及工程措施。通过工程资料整理统计以及

现场调查核查，本项目实际未采取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2、植物措施

对项目区植物措施整体实施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如下评价结论：

（1）现场勘测结果显示，本工程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有景观绿

化、草皮护坡，景观绿化主要包括灌乔木种植、地被种植等，实施面积共 2176hm2。

草皮护坡实施面积共 2890m2。

（2）项目施工扰动区域已基本绿化，水土保持效果良好，能有效发挥保土

保水的作用。

3、临时措施

通过对施工期项目区临时措施实施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得出如下评价结论：

（1）本工程施工期间实施的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包括新开排洪渠区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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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 680m，砌砖沉砂池 2座，对临时堆土进行彩条布苫盖 5000m2；原排洪渠

区的裸露地面进行彩条布苫盖 3100m2；施工营造区临时排水沟 60m及砌筑沉砂

池 1座；临时堆土场区袋装土拦挡 600m，砌砖沉砂池 1座，降雨时裸露地面进

行彩条布苫盖 8000m2。

（2）通过布设临时排水、覆盖、拦挡等临时防护措施，能有效减少工程施

工过程中水土流失的产生，减少工程实施对项目区及其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7.3 综合结论

通过对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对比土壤侵蚀背景状况及调查监测结果分析，

可以看出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都比较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和生态保护，基本能够按

照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后续施工图设计中的水土保持措施实施预

防保护措施，根据监测成果分析，得出以下总体结论：

（1）本项目建设期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2.34hm2。

（2）本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包括景观绿化 2176hm2，草皮护坡

2890m2。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包括新开排洪渠区临时排水沟 680m，砌砖沉砂

池 2座，对临时堆土进行彩条布苫盖 5000m2；原排洪渠区的裸露地面进行彩条

布苫盖 3100m2；施工营造区临时排水沟 60m及砌筑沉砂池 1座；临时堆土场区

袋装土拦挡 600m，砌砖沉砂池 1座，降雨时裸露地面进行彩条布苫盖 8000m2。

（3）通过对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成果分析，项目建设区域没有产生严重的

水土流失危害，项目区已实施的排水、绿化等各类措施运行良好，有效地控制了

水土流失。目前，本项目水土保持六项防治指标分别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100%，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100%，林草覆盖率 20.5%。

监测期间项目区施工和自然恢复期共产生土壤流失量 69.85t。

（4）项目区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运行稳定，水土保持效果较显著，六项

指标均达到方案确定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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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图及有关资料

8.1 附件

附件 1：《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书》（中水审复﹝2023﹞142号）

附件 2：监测影像图

附件 3：完工验收鉴定书

附件 4：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8.2 附图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件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监测点位布设图

附图 3：项目绿化竣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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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东区街道九亩湾伞墩河排洪渠改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书》（中水审复﹝2024﹞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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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监测影像图

新开排洪渠区

两岸挡墙（2024.5摄） 两岸草皮护坡（2024.6摄）

两岸挡墙（2024.5摄） 两岸草皮护坡（2024.6摄）

K0+000~K0+100段（2024.3摄） K0+000~K0+100段（2024.6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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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000~K0+100段（2024.3摄） K0+000~K0+100段（2024.6摄）

2#箱涵（2024.5摄） 2#箱涵（2024.6摄）

2#箱涵及终点（2024.5摄） 2#箱涵及终点（2024.6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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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挡墙（2024.5摄） 乔木种植（2024.6摄）

鸟瞰图（2024.3摄） 鸟瞰图（2024.6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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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完工验收鉴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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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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